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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浙江

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发行人”或“公司”）的

保荐人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对华友钴业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9号）核准，公司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76,0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按面值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60,000.00万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 4,100.00万

元（含税，其中不含税保荐及承销费用为 3,867.92万元）后，本次可转换公司

债券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于 2022年 3月 2日将募集资金 755,900.00万元汇入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已到账募集资金扣除律师费、审计验资费、资信评级

费、信息披露等其他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费用 748.11万元（不含

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55,383.96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证报告》

（天健验〔2022〕72号）。

（二）募投项目及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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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及项目变更及延期公告，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年产 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

料、10万吨三元前驱体材料一体化项目
630,785.00 289,000.00

2 年产 5万吨高性能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

料前驱体项目
142,771.00 注 100,000.00

3 年产 5万吨（镍金属量）电池级硫酸镍

项目
144,072.00 114,681.31

4 粗制氢氧化镍钴原料制备高纯电镍建设

项目
155,848.07 56,318.69

5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760,000.00

注：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20,010.00万美元，以人民币与美元汇率 7.2:1进行计划总投资

额测算。

（三）项目变更及延期情况

1、公司于 2023年 9月 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经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华友转债”

2023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年产 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

三元正极材料、10万吨三元前驱体材料一体化项目”中拟投入“三元正极材料

子项”的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年产 5万吨（镍金属量）电池级硫酸镍项目”、

“年处理 15,000吨电池绿色高值化综合循环建设项目”以及“年处理 12,000吨

电池黑粉高值化绿色循环利用项目”，本次涉及变更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71,000.00万元，占“华友转债”募集资金总额的 22.5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年 9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华友

钴业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1）。

2、2024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年产 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10万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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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驱体材料体化项目”的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原计划的 2024年 5月

延期至 2025年 6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华友钻业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50)。

3、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经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华友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年处理 15,000吨电池绿色高

值化综合循环建设项目”“年处理 12,000吨电池黑粉高值化绿色循环利用项目”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粗制氢氧化镍钴原料制备高纯

电镍建设项目”，涉及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56,318.69万元，占

“华友转债”募集资金总额的 7.4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华友钴业关于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

（四）募集资金管理及存储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并与

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五方监管协议，明确了

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有严格遵照执

行。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币种 专户余额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 1204075029200179675 CNY 1,845,705.43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 33050163722700001756 CNY 131,409.18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 353280692498 CNY 4,069,76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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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梧桐支

行
19370401040024566 CNY 458,945.74

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

行
634445098 CNY 268,463.92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 8110801013202379350 CNY 139,478.82

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8113001014000211900 CNY 178,247.86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凤岭支行 552080100100148943 CNY 12,371,802.27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 367580724630 CNY -

1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2000004109820008502851
6

CNY 14.19

1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高新区支行 333505150013000863083 CNY 14,809,352.50

12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雅加达分行 100000901457428 USD 107,496.91

13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雅加达分行 100000901457440 CNY 509,336.20

14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雅加达分行 100000901457406 IDR 1,102,819.67

15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雅加达分行 100000901457462 EUR -

1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63010078801200008218 CNY 65,086.34

合计 - - 36,057,926.57

注 1：美元、印尼盾账户余额按 2025年 9月 30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列示。

注 2：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募集资金补流金额为 22,990.00万元，已于 2025年 10月 17日

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资金节余情况

（一）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根据

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使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前期投入。截至

2022年 5月 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为 102,706.54万元。

2022年 6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55,419.82万元人民币。中信证券对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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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8586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自筹资金实际

投入金额

本次置换金

额

1
年产 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元正

极材料、10万吨三元前驱体材料一

体化项目

460,000.00 67,459.33 20,172.61 注

2 年产 5万吨高性能动力电池三元正

极材料前驱体项目
100,000.00 35,247.21 35,247.21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 -

合计 760,000.00 102,706.54 55,419.82

注：该项目包括 3个子项目，分别为子项目年产 5万吨（金属量）高纯电池级硫酸镍（以

下简称子项目 A）、子项目年产 10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用三元前驱体材料（以下简称子项

目 B）和子项目年产 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用三元正极材料(以下简称子项目 C)。该项目投

资总额 630,785.00万元，建设投资 543,700.00万元，其中子项目 A、子项目 B、子项目 C
和变电站建设投资分别为 105,244.00万元、226,266.00万元、206,520.00万元和 5,670.00万
元。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置换计划，本次仅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子项目 A和子项目 B的

建设投资金额。

（二）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根据公司 2022年 3月 17日五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 3月 15日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根据公司 2022年 4月 27日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00,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 3月 27日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3、根据公司 2023年 3月 17日五届五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8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4年 3月 14日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4、根据公司 2024年 3月 18日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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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5

年 3月 5日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5、根据公司 2025年 3月 10日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5,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5

年 10月 17日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三）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年产 5万

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10万吨三元前驱体材料一体化项目”、“年产

5万吨高性能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年产 5万吨（镍金属量）电

池级硫酸镍项目”、“粗制氢氧化镍钴原料制备高纯电镍建设项目”已达到预期可

使用状态，“补充流动资金”已完成投入，满足结项条件，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

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实际到账

募集资金
①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②

累计利息

及理财收

益净额③

预计节余募

集资金金额
④=①-②+③

1

年产 5万吨高镍

型动力电池三元

正极材料、10万
吨三元前驱体材

料一体化项目

289,000.00 285,695.32 263,406.94 1,637.47 23,925.85

2

年产 5万吨高性

能动力电池三元

正极材料前驱体

项目

100,000.00 100,000.00 100,055.20 55.20 -

3
年产 5万吨（镍

金属量）电池级

硫酸镍项目

114,681.31 113,369.95 114,070.50 1,045.30 344.74

4
粗制氢氧化镍钴

原料制备高纯电

镍建设项目

56,318.69 56,318.69 54,006.93 13.43 2,325.20

5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 -

合计 760,000.00 755,383.96 731,539.57 2,751.40 26,595.79

注 1：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以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进行分配；

注 2：累计利息及理财收益净额指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及募集资金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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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在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期间，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根

据项目实际情况，本着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合理、节约、高效

地使用募集资金，在实现原计划产能目标的前提下，公司严格控制工程建设，

通过采用自主设计与实施等方式，对相关工艺及设备进行改进优化，提升了生

产效率，有效降低项目的投资费用和运营成本，从而节省了募集资金开支。

2、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实施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

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在存放期间获得了一定的银行利息收入，累计

实现理财收益及利息净额约 2,751.40万元。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安排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年产 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

料、10万吨三元前驱体材料一体化项目”、“年产 5万吨高性能动力电池三元正

极材料前驱体项目”、“年产 5万吨（镍金属量）电池级硫酸镍项目”、“粗制氢

氧化镍钴原料制备高纯电镍建设项目”已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补充流动资金”

已完成投入。为避免募集资金闲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募投项

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26,595.79万元（含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和利息净额，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

上述结项的募投项目存在尚待支付的合同尾款，在节余募集资金转至公司

自有资金账户前，仍由相关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待全部募集资金转出募集资金

专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剩余待支

付的款项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

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四方/五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满足公司实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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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

长远发展。

六、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8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已完成投入使用，同意公司将上

述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在募集资金转出专户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相关手续。

因本次节余募集资金（含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及利息净额）占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的 3.52%，未超过 1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至

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华友钴业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范运作制度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华友钴业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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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孟夏 王家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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